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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及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授出購股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

23.06A條作出。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九

年四月一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兩名員工（「購股權承授人」）授出合共 1,300,000份購股

權（「購股權」），以認購合共 1,3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惟須待購股權承

授人接納後方可作實。

有關將予授出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授出日期」）

購股權行使價： 每股 0.88港元，相當於以下各項之最高者： (i)股份於授

出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報收市價每股0.88港元； (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

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

0.868港元；及 (iii)每股面值0.00002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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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授出購股權總數： 1,300,000份購股權

購股權年期： 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並須

受購股權計劃條款規限

購股權承授人有權按如下方式行使購股權：

歸屬日期 已歸屬購股權最高累計百分比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時 所獲授購股權之 50%（向下湊整至最接近股份

整數）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後6個月 所獲授購股權之58.5%（向下湊整至最接近股份

整數）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後12個月 所獲授購股權之 67%（向下湊整至最接近股份

整數）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後18個月 所獲授購股權之75.5%（向下湊整至最接近股份

整數）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後24個月 所獲授購股權之 84%（向下湊整至最接近股份

整數）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後30個月 所獲授購股權之92.5%（向下湊整至最接近股份

整數）

接納所獲授購股權後36個月 所獲授購股權之 100%（向下湊整至最接近股份

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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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述所授出購股權中， (i)認購最多合共 1,0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乃授予一名執

行董事；及 (ii)認購最多合共 3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乃授予本公司一名高級管理

層，詳情如下：

購股權承授人姓名 於本公司擔任之職位

悉數行使所獲

授購股權時將

予配發及發行

之購股權股份

數目

1. 王勁先生（又名嚴雨松） 執行董事 1,000,000

2. － 高級管理層 300,000

總計 1,300,000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向王勁先生授出購股權。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限制股份單

位計劃」）向承授人（「受限制股份單位承授人」）授出合共 1,300,000個受限制股份單

位（「受限制股份單位」），相當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0.353%。於授出

日期之股份收市價為0.88港元。

有關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之條款摘要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之

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D .股份獎勵計劃－ 1.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一

節。

本公司已委任專業受託人協助受限制股份單位之管理及歸屬工作。受託人將於市

場上購買股份，以滿足受限制股份單位承授人於歸屬時獲授之受限制股份單位。

本公司將向受託人充分提供董事會可能全權酌情決定之資金，以便受託人履行有

關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管理及歸屬工作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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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合共 1,300,0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中， (i) 1,000,0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乃授予一名

執行董事；及 (ii) 300,000個受限制股份單位乃授予一名高級管理層，詳情如下：

受限制股份單位承授人姓名 於本公司擔任之職位

所獲授受限制

股份單位數目

1. 王勁先生（又名嚴雨松） 執行董事 1,000,000

2. － 高級管理層 300,000

總計 1,300,000

全部已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將按如下方式歸屬： (1) 50 %於授出日期歸屬； (2)

8.5%於授出日期後6個月當日歸屬； (3) 8.5%於授出日期後12個月當日歸屬；及 (4)

8.5%於授出日期後 18個月當日歸屬； (5) 8.5%於授出日期後 24個月當日歸屬； (6)

8.5%於授出日期後 30個月當日歸屬；及 (7)餘下 7.5%於授出日期後 36個月當日歸

屬。

根據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向王勁先生授出受限制股

份單位。向王勁先生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構成有關董事服務合約項下本公司高級

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其中一部分，故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20.71 (6)條及第 20.93條

獲豁免遵守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王勁先生已於董事會會議上就有關批准向其授出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之決議

案放棄投票。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概無購股權承授人或受限制股份單位承授人為本公司董

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或上述任何一方之聯繫人

（定義見GEM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藍港互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峰

中國，北京，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峰先生、廖明香女士、陳浩先生及王勁先生

（又名嚴雨松）；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潘東輝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

依芳女士、張向東先生及吳月琴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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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董事

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

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

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當日起至少七天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

告」一頁內，並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www.linek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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